上海市新社会组织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调查表
组织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业务主管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组织类型：□社会团体         □基金会         □民办非企业单位
登记层次：□市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区县

填报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个
	基本

情况
	工作人员总数
	

	
	专职工作人员数
	支付工资并缴纳社会保险的人员数
	

	
	
	借用人员数
	

	
	
	返聘人员数
	

	
	
	合计
	

	
	工作人员中的

党员数
	

	
	专职工作人员中的党员数
	

	
	党组织关系在本
社会组织的党员数
	

	党组织建设及参加学习情况
	是否建立党组织
	□是（继续填写）    已建立党组织类型：
□党总支        □党支部
□党委          □党组
□党小组        □党的工作小组 
□联合支部      □临时支部

该党组织是否参加过第一、第二批学习

                　　□是            □否

	
	
	□否（继续填写）    □符合建立党组织条件但尚未建立
□有党员但不符合建立党组织条件
□无党员 
有否党建联络员      □有     □否


填表说明：

1．本表中“工作人员总数”是指社会组织负责人数（包括社会组织理事长/会长、副理事长/副会长，社团、基金会的秘书长、副秘书长，民办非企业单位院长、副院长、校长、副校长、主任、副主任等）和办事机构、分支（代表）机构工作人员数之和。

2．本表中“专职工作人员”是指专门从事社会组织工作的人员，包括由本社会组织支付工资并缴纳各项社会保险的人员、从其他组织和单位借用人员及离退休返聘人员。
3．本表中符合建立党组织条件的社会组织是指其常设办事机构、分支（代表）机构中的专职工作人员中有正式党员3人以上的社会组织。
4．如果一个社会组织内部同时存在多个层级的党组织，只需填写最高层级的党组织即可。

5．本表由各类社会组织负责填写，填报的数据截止到2009年8月31日。
附件1：








